
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
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关于进一步做好

学科人才建设项目验收评估工作的通知
有关单位:

根据《上海市市级医疗卫生学科建设管理办法》《上海市市级医疗卫生人才培养管理办法》有关要求，部分学科人才建设项目将于2020年完成三年建设周期，市卫生健康委将开展验收评估工作。为进一步做好项目验收评估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一、 验收评估范围和内容
2020年验收评估范围为2016年重要薄弱学科、2017年重中之重临床医学中心和重点学科、2017年新百人和新优青培养项目。验收评估采取单位自查与学科汇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。
（一）财务验收
财务验收的资金范围为纳入项目预算的全部资金，包括专项经费和单位自筹资金。财务验收的主要内容有：财务管理及相关制度建设情况、经费拨付情况、会计核算和财务支出情况、经费预算执行情况和资产管理情况等。
（二）业务验收
对照计划任务书，认真填写项目验收书，汇总并核实相关数据，形成项目总结报告，具体包括：项目概述、项目支撑条件、实施情况、项目成效和影响项目开展的主要问题分析以及下一阶段打算等。

二、验收程序
（一）项目单位自查
开展验收评估工作前，项目单位按项目验收书中列示的内容开展自查，填写实际情况并报送相关资料，数据统计时间节点按项目实施周期统计。
（二）事务所审计并出具验收审计报告　
事务所根据财务验收重点，开展专项审计，审计方式分为书面验收、现场验收或者两者相结合。财务审计结束后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。
（三）项目验收评估
市卫生健康委依据审计报告组织开展项目验收评估，包括财务验收和业务验收。验收评估以项目汇报、专家评分的形式开展。各项目单位制作PPT汇报。
（四）验收结果反馈与项目单位整改
市卫生健康委根据专家意见反馈验收结果，项目单位应根据反馈意见认真开展整改工作，并于收到反馈意见后的30日内完成整改工作并提交整改报告。
三、验收评估材料及时间要求
（一）报送材料
请重中之重临床医学中心和重点学科、新百人和新优青项目承担单位于7月15日前完成自查，并按规定提交以下资料：
1.项目验收书及附件中财务自查应提交的材料，并加盖单位公章；
2.项目计划任务书复印件；
    3.其他相关材料。
（二）项目联系人
1.重中之重临床医学中心和重点学科项目

联系人：黄灿华，电话：53080900*236，13072160302；
2.新百人、新优青项目

联系人：黄佳丽，电话：53080900*336,13524855976；
3.财务验收

联系人：于晖娟,电话：18317071736
纸质版报送地点：北京东路668号科技京城东楼301室，电子版同时发送：1078142386@qq.com、kjzx2019@126.com。
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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